关于学校2013年人文社科研究基金（党建专项）立项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党委（总支）、党工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第二十一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发挥党建研究对党建工作的推动作用，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管理办法》，党建研究课题列入浙江工业大学社科研究基金（党建专项）。现将2013年党建研究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2年党建研究课题结题验收 
    2012年4月，党委组织部确定了32项党建研究课题。请各课题负责人认真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结题验收表》（组织部网站“表格下载”栏下载）并附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或工作创新成果等相关材料，并于6月28日前由各党委（总支）、党工委统一报送组织部（子良A-419），电子稿发至E-mail:zzb@zjut.edu.cn。学校党建研究课题工作小组将对提交的结题课题进行验收,并组织重点课题负责人交流研究成果。

    二、2013年党建研究课题立项申报 
    （一）课题要求
    课题设计、研究和论证要紧密结合校院实际，围绕研究解决我校党建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来选题，大力推进高校党建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提升我校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更好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过程中的政治保障作用（具体选题参照附件1选题指南）。

    （二）经费申请、使用
为保证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对获准立项的研究课题分别确定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按照重点课题不超过0.3万元、一般课题不超过0.15万元的标准给予经费资助。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限用于图书资料费、文具费、调研费、成果文印费及发表论文版面费补贴等项开支。

     （三）课题验收
    课题的研究时间为一年。课题负责人要认真组织课题研究，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按照预期目标完成。在课题研究期限截止后两周内，课题负责人填写《党建研究课题结题验收表》，并附发表论文、研究报告或其他研究成果，提交党委组织部。评审小组结合各项目申报书“本项目预期成果形式、去向和效益”栏目的具体表述，对结题材料进行综合评定和验收，评定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四）相关要求
    1、申报要求
    研究课题面向全校党员教职员工，“2+3辅导员”、“0+4辅导员”均可申报。课题申报者须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党建研究课题申报书》。党委组织部将组织有关专家对所报课题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联合社会科学研究院对评审通过的课题名单进行发文公布。

    2、申报时间和方式
    党建课题申报者请在6月25日之前将课题申报书面材料一式一份报送学院党委（广C621）陶进处，并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稿发至taojin@zjut.edu.cn,由学院统一报送至学校组织部，联系人：陶进；联系电话：85290583。

 

